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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西霞院初级中学初一学生雷梦佳,与同年级其他班另一个女

同学打架。班主任组织全体同学投票,决定是让雷梦佳留下学

习还是请家长将其带走,家庭教育一周。结果对雷梦佳不利,大

部分同学投票将雷梦佳带走。4月7日,雷梦佳在学校附近黄河

渠边的青石板上留下三句遗言,随后投渠自尽。(4月26日《东

方今报》) 初一女生间打架,这个再寻常不过的校园事件,班主

任却假借投票而裹挟学生所谓“民意”的方式,间接导致了雷

同学的死亡,读起来真让人气愤。笔者也是中学教师,如果我遇

到这样的问题,我相信通过对学生耐心的教育和疏导是完全可

以解决好的。这位班主任老师的行为显然是不恰当的,而且涉

嫌违法。我国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:学校、幼

儿园、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,不得

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、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

为。并且有明确规定,对于犯罪的少年需要贯彻教育、感化的

方针,更何况对于仅仅是有打架行为的初一女生呢? 对于未成

年人来说,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极其有限,未成年女生更是如此

。可以想象当这位女生被多数学生投票选择让她回家,就等于

她在班级中、同学间的名誉、人格遭到了彻底的否定,其心境

可想而知,这是一种很严重的人格羞辱行为,即使是成年人也难

以接受。作为教师在任何时候都无权用投票的方式剥夺一个

人受教育的基本权利,况且参加投票的学生也是未成年人,他们

本身就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辨别能力。 可悲的是,时下学校教育



过程中类似的问题经常出现。一些学校热衷于用奖惩、优劣

来“刺激”学生,用体罚或开除来惩戒学生,而不是用科学管理

去对待学生,用爱心去教育学生。有些教师不把学生当做有感

情的人去教育感化,而是用粗暴的手段去控制他们,这显然违背

了教育宗旨。用投票来决定学生去留,类似这种急功近利的教

育方式是该反省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